
附錄V 
 

教育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7年 10月 8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將兩個首席教育主任編外職位保留兩年半至 2010年

6月 30日止  
 

 

政府當局建議討論此事項。為了讓學校得到專業支

援以推行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以及為個別學校

提供專業校本支援以協助其順利過渡至新學制，當

局於 2005年 7月 1日開設該兩個編外的首席教育主任
職位，初步任期兩年半，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並
於 2007年年中檢討是否有需要繼續開設有關職位。
教育局現已完成檢討，並認為有需要保留該兩個職

位多兩年半，至 2010年 6月 30日止。  
 
 

2007年 11月  

2. 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單仲偕議員在 2006年 10月 12日的會議上建議討論此
事項。單議員關注當局於 2007年及以後在教育上應
用資訊科技的下一階段策略。  
 
政府當局擬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諮詢文件內的建議工作計劃。這些建議旨在進

一步把資訊科技融入學與教的過程中，以提升學習

成果。  
 
 

2007年 11月  

3. 香港大學李樹芬樓原址重建計劃第一期  
 

 

政府當局建議討論此事項。香港大學 (下稱 "港大 ")
計劃重新發展薄扶林沙宣道李樹芬樓舊址，興建一

幢 "人類研究所 "，以提供所需地方、高科技設施及
跨學科環境，以進行人體生物醫學研究。工程計劃

所需的政府撥款約為 1億 3,300萬元。若獲財務委員
會批准撥款，港大計劃於 2008年年初展開工程，並
於 2010年完成。  
 
 

200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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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4. 香港大學於堅尼地城龍華街興建學生宿舍  
 

 

政府當局建議討論此事項。香港大學 (港大 )計劃在
堅尼地城龍華街興建學生宿舍，提供合共 1 800個宿
位。工程計劃所需的政府撥款約為 4億 6,000萬元。
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港大計劃於 2008年年初
展開工程，並於 2011年完成。  
 
 

2007年 11月  

5. 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  
 

 

事務委員會分別在 2007年 2月 28日及 4月 13日兩次特
別會議上，聽取了個別人士及團體的意見。在 2007
年 6月 11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同意按下列次序討
論 7項主要事項  
 
(a)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的角色、

職能及成員組合；  
 
(b) 教資會資助院校獲得的撥款及研究補助金；  
 
(c)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管治；  
 
(d)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教職員聘任問題；  
 
(e)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申訴機制；  
 
(f) 由當局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計劃及課程；及  
 
(g) 在體制上為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提供保障。  
 
 

定期討論  

6. 教科書行業的未來發展及培訓人才編寫教科書  
 

 

周梁淑怡議員在 2005年 10月 13日的會議上建議討論
此事項。委員察悉，對於政府當局就有關版權事宜

提出的建議，教科書行業深切關注到，當局建議非

牟利教育機構及獲政府資助的教育機構獲得豁免，

不受有關複製及分發印刷作品的侵權複製品的擬議

刑責條文規限，將會對教科書行業的未來發展造成

影響。委員同意聽取業界及其他可能對此事持不同

觀點的界別的意見，包括每年均就教科書定價進行

調查的消費者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將邀請工商事務

委員會的委員參與討論此事項。  
 

尚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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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在 2006年 10月 12日的會議上，周梁淑怡議員建議討
論培訓人才編寫教科書的事宜。委員同意討論此事。 
 
 

7. 與藝術及文化有關的學校教育  
 

 

周梁淑怡議員在 2005年 10月 13日的會議上建議討論
此事項。周梁淑怡議員認為，鑒於政府曾就豐富香
港市民的生活內涵作出政策承諾，事務委員會應討
論學校課程內有關藝術與文化科的事宜。  
 
 

尚待確定  

8. 在公務員新入職制度下以常額條款聘用官立學校  
 教師  
 

 

梁耀忠議員建議討論此事項。梁議員關注到，在官
立學校任教的部分現職教師未能在完成 6年合約後
轉為以常額條款受聘。  
 
政府當局已就 "官立學校續聘按新公務員聘用條款
受聘的合約教師的最新進展情況 "提供文件 [立法會
CB(2)2409/06-07(01)號文件 ]。  
 
 

將予刪除  

9. 學校書記及校工的薪酬  
 

 

李卓人議員在 2006年 10月 12日的會議上建議討論此
事項。李議員關注到，自政府當局於 2000年將資助
學校的書記及校工的薪金及津貼列為 "營辦開支整
筆津貼 "(下稱 "營辦津貼 ")項下的項目以後，部分資
助學校的書記及校工的薪金及津貼並沒有按通脹率
及營辦津貼的調整幅度增加。  

尚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0月 8日  


